
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獎助學金使用說明 

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7 年 10 月 16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8 年 6 月 18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8 年 8 月 27 日學習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修訂通過 

民國 108 年 9 月 3 日所務會議備查 

 

依據「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」，訂立「國立中央大學學習

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獎助學金使用說明」。內容為下列 3 種：教學助理(Teaching Assistant, 簡

稱 TA)、出席國內與國際學術會議。第一項為助學金，其他項為獎學金。以下 3 項分別陳述。 

 

 TA 助學金 

支援教師教學工作。原則上每位學生可擔任一門所上或中心課程。惟課程欠缺 TA

時，可由所上公開招募，若無學生應徵，在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認可後，學生至多

可擔任兩門課 TA。 

 

 出席國內學術會議獎學金 

學生投稿學術研討會獲得接受後，每年得申請一次補助新台幣 2,000 元。 

 

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學金 

學生投稿具國際聲望研討會獲得接受後，需先向科技部申請補助。科技部核定後，

機票與註冊費二項，若有不足之數，原則上採全額補足，生活費補助 50-80%；科技

部核定不補助時，機票與註冊費原則上採全額補助，生活費補助 0-30%。除科技部

補助外，若有其他單位補助，申請補助時請一併提供。 

 

機票費用原則上採全額補足，但委員會保留最後補助金額核定權。生活費將依據報

告形式(例如：口頭、海報)、作者順序、研討會聲譽、報告全文等因素綜合考量，

由委員會會議決議。 

 

註 1: 碩士班學生至多申請 2 次，博士班學生至多申請 3 次為原則。 

註 2: 每年每學生至多補助一次。 

註 3: 獎助學金委員會上下學期各審理申請一次(4 月與 10 月)，上下學期的核定額度

個別計算。故實際補助經費將因當年獎助金金額與申請人數的變動或而有異。 

 


